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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INS/2/19C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稅務條例》(第 112 章) 
 

《〈2020 年稅務(修訂)(與保險有關的業務的利得稅寬減)條例〉(生
效日期)公告》 

 
《稅務(與保險有關的業務的利得稅寬減)(門檻要求)公告》 

 
 
引言 
 
 本文件向議員簡述政府就 2021 年 3 月 19 日實施與保險有關的

業務的新利得稅寬減措施而訂立的以下兩項附屬法例： 
 

(a)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 2021 年 1 月 11 日根據《2020 年稅務

(修訂)(與保險有關的業務的利得稅寬減)條例》(“《修訂條

例》”)第 1(2)條作出的《〈2020 年稅務(修訂)(與保險有關的業

務的利得稅寬減)條例〉(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

告》”)(載於附件 A)；及 
 

(b) 稅務局局長在 2021 年 1 月 11 日根據經《修訂條例》修訂的《稅

務條例》(第 112 章)第 26AB 條作出的《稅務(與保險有關的業務

的利得稅寬減)(門檻要求)公告》(“《門檻公告》”)(載於附

件 B)。 
 
 

理據 
 
2. 目前，香港的獲授權專屬自保保險人和專業再保險人享有 50%
的利得稅稅率寬減。為確保本地營商環境有利保險業發展，並協助

業界把握新機遇，包括“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商機，政府在 2019
年 12 月向立法會提交《2019 年稅務(修訂)(與保險有關的業務的利得

稅寬減)條例草案》(“《修訂草案》”)，為直接保險人和保險經紀

提供新的利得稅寬減。《修訂草案》在 2020 年 7 月獲立法會通過

後，成為《修訂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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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修訂條例》，從以下與保險有關的業務所得的應評稅利

潤，其適用的利得稅稅率在《修訂條例》實施後會調低 50% (即稅率

為 8.25%) (“經調低稅率”)： 
 

(a) 直接保險人(下稱“指明保險人”1，以求與《修訂條例》

的用語一致)的所有一般再保險業務； 
(b) 指明保險人的特定一般保險業務 2；及 
(c) 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特定保險經紀業務 3。 
 

4. 因應籌備工作的進度，政府決定在 2021 年 3 月 19 日實施有關

指明保險人和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新利得稅寬減措施。我們須訂立

兩項附屬法例，以便在上述日期實施這項新的利得稅寬減措施。 
 
 
建議 
 
5. 兩項附屬法例所訂的建議，載於下文各段。 
 
(A) 《生效日期公告》 
 
6. 根據《修訂條例》第 1(2)條，我們建議指定 2021 年 3 月 19 日

為《修訂條例》的實施日期。因此，經調低稅率會由該日起適用於

上文第 3 段所述的與保險有關的業務所得的應評稅利潤。 
 
                                                 
1 根據經《修訂條例》增訂的《稅務條例》第 14AB(1)條，指明保險人是指在香港或從香港經

營《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附表 1 指明的類別的保險業務的以下任何人士： 
(a) 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8 條獲保險業監管局授權經營上述業務的公司，但專業再保險人

和獲授權專屬自保保險人除外； 
(b) 勞合社；及  
(c) 獲認可的承保人組織。 

 
2  具體而言，經調低稅率會適用於指明保險人的一般保險業務所得的應評稅利潤，但涉及以下

五類風險或法律責任的業務除外： 
(a) 健康風險； 
(b) 按揭擔保風險； 
(c) 汽車損壞風險； 
(d) 僱員補償法律責任；及 
(e) 業主立案法團的第三者法律責任。 

 
3   具體而言，經調低稅率會適用於持牌保險經紀公司投購以下合約的業務所得的應評稅利潤： 

(a) 與專業再保險人訂立的所有一般和長期再保險合約； 
(b) 與指明保險人訂立的所有一般再保險合約；及 
(c) 與指明保險人訂立的特定一般保險合約，即不包括涉及五類剔除的風險或法律責任的合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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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門檻公告》 
 
7.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在確定某項稅務優惠措施

是否符合打擊侵蝕稅基和轉移利潤的國際標準時，會考慮該項措施

是否符合實質活動要求。具體而言，經合組織認為合資格納稅人必

須在提供稅項寬減的稅務管轄區(a)僱用足夠的合資格全職員工和(b)
作出足夠的營運開支。 
 
8. 根據經《修訂條例》修訂的《稅務條例》第 26AB(1)條，稅務

局局長可藉憲報公告訂明門檻要求，以斷定產生指明保險人或持牌

保險經紀公司從上文第 3 段所述與保險有關的業務所得的應評稅利

潤(按經調低稅率課稅)的任何活動(“合資格活動”)，是否由該保險

人或該公司在香港進行或安排在香港進行。根據《稅務條例》第

26AB(4)條，就某活動而言，門檻要求是指該活動在香港進行的程

度，該程度須以各項不同的指標衡量，例如在香港進行該活動、並

具有進行該活動所需資格的全職員工的人數，以及為該活動而在香

港招致的營運開支的款額。 
 
9. 為推行有關指明保險人和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新稅務優惠措

施，我們建議訂明須是稅務局局長認為屬足夠的門檻要求，而該等

門檻要求無論如何不得低於以下水平： 
 

合資格活動 

在有關課稅年度

的評稅基期內，

在香港具有資格

的全職員工人數 

在有關課稅年度

的評稅基期內，

在香港招致的 
營運開支 

(i) 屬相互保險法團

的指明保險人的

合資格活動 

4 200 萬港元 

(ii) 並非相互保險法

團的指明保險人

的合資格活動 

7 400 萬港元 

(iii) 持牌保險經紀公

司的合資格活動 
3 100 萬港元 

 
10. 擬議門檻要求已參考指明保險人和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實際營

運統計數字，並且是在徵詢保險業的意見後制訂。就指明保險人而

言，考慮到相互保險法團和非相互保險法團的擁有權及營運模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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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 4，我們建議為這兩類法團訂定不同的門檻水平。至於持牌保

險經紀公司，他們擔當中介角色，代表保單持有人商討或安排保險

合約，這類公司在管理和營運方面所需的人手一般較指明保險人為

少。 
 
 
立法程序時間表 
 
11. 兩項附屬法例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2021 年 1 月 15 日 

 
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

的程序 
 

2021 年 1 月 20 日 
 

開始實施 2021 年 3 月 19 日 
 
 

建議的影響 
 
12. 兩項附屬法例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方面的條文。它

們不會影響《稅務條例》現有條文的約束力，對公務員、生產力、

環境、性別議題或家庭也沒有影響。 
 
13. 為指明保險人和持牌保險經紀公司提供利得稅寬減措施對財

政、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已載於《修訂草案》的《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這兩項附屬法例在財政、經濟和可持續發展方面並

沒有其他影響。 
 
 
 
 
 

                                                 
4  就相互保險法團而言，保單持有人也是法團股東，即保單持有人擁有法團，並與法團相互承

保。相互保險法團大多專注於某類業務(例如海事保險業務)，需要較少人手處理管理和營運

工作。 
 
 至於非相互保險法團，保單持有人不一定是法團股東。非相互保險法團所承保的業務範圍一

般較為廣泛，需要較多人手處理管理和營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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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14. 保險業監管局已就上文第 9 段所述的擬議門檻要求諮詢保險業

持份者 5，他們普遍表示支持。 
 
 
宣傳安排 
 
15. 我們會在兩項附屬法例刊憲後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發言人回

答傳媒查詢。 
 
 
查詢 
 
16. 如有查詢，請聯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財經事

務)曾鳳怡女士(電話:2810 2201)。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稅務局 
 
2021 年 1 月 13 日 
 

                                                 
5 經諮詢的持份者包括香港保險業聯會、經營一般業務的相關保險人、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和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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